
航空学院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年度（校长）特别嘉奖
评审流程

学校发布国家奖学金、年度（校长）特别嘉
奖评审工作通知

各年级组织学生申报，审查学生参评资格

初评结果上报班主任辅导员联席会讨论审核
并进行公示

上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各年级初定国家奖学金人选

各年级推荐校长（年度）特
别嘉奖学院公开答辩人选

组织班级评议和年级评议

学院评优评奖工作小组制定国家奖学金、年
度（校长）特别嘉奖评审实施细则

组织校长（年度）特别嘉奖学院公开答辩

学院评优评奖工作小组审核
并进行公示

推荐国家奖学金序列申报校
长（年度）特别嘉奖人选

学院推荐校长（年度）特别嘉奖学校公开答
辩人选

学校审核与上报

国家奖学金由学校审核
后上报国家教育部进行
终审，校长（年度）特
别嘉奖评审结果由学校
公开答辩产生

校长（年度）特别嘉奖
主要奖励我校12项学生
素质能力指标一个或几
个指标方面有突出成绩
的学生，奖励标准为校
长特别嘉奖 1 00 00元/
人，每个类别不超过1
人，年度特别嘉奖3000
元/人，每个类别不超
过10人，具体名额由学
校评委会根据申报情况
讨论确定

国家奖学金申报者原则
上要求学习成绩和综合
素质能力测评成绩排名
均位于专业前10%，奖
励标准8000元/人

对公示结果持有异议
者，可通过实名反馈至
评优评奖工作邮箱，由
学院评优评奖工作小组
进行复核并依据情况重
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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